




承   租   縣   有   耕   地   申   請   書 

受 

理 

機 

關 

南 投 縣 政 府(地政處) 

申 

租 

標 

的 

縣    市 鄉鎮市區 
地        段 

地    號 面積(公頃) 
段 小     段 

南投      

附
繳
證
件 

如背面應繳證件一覽表內編號第  號共  件 

申
請
人
承
諾
事
項 

1.上開不動產之申租，僅具要約效力，絕不據此認為受理機關已作承諾之表示。 

2.申請耕地如有應繳歷年使用補償金，申請人願照規定繳納，絕無異議。 

3.申租附繳證件絕無虛偽不實，如訂約後經放租機關發現虛偽不實情事者，除

願負法律責任外，並無條件同意放租機關撤銷租約，所繳租金及歷年使用補

償金不予退還，絕無異議。 

4、放租機關按申請書所載住址通知，無法送達時，申租案任由放租機關註銷。 

5、以上承諾事項無誤。    

申  

請 
 

人 

承租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住        址 電 話 蓋 章 

 

    

          

受  

任 
 

人 

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住        址 電 話 蓋 章 

 

    

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
申 租 縣 有 耕 地 申 請 人 應 繳 證 件 一 覽 表 

 

編 

 

 

 

 

 

 

號 

 

 

證 件 名 稱 

申  

租  

順  

位  

1 2 3 4 5 6 7 

八作 

十之 

二現 

年耕 

七人 

月或 

二繼 

十受 

一其 

日耕 

前作 

已之 

實現 

際耕
耕人 

中農 

央民 

農 

業 

主 

管 

機 

關 

專 

案 

輔 

導 

之 

青 

年 

實地 

際所 

耕有 

作權 

毗人 

鄰  

耕 

地 

之 

耕 

實地 

際承 

耕租 

作人 

毗 

鄰 

耕 

地 

之 

耕 

農農 
業業 
學青 
校年 
畢 
業 
青 
年 
、 
家 
庭 
農 
場 
從 

事 

 

取專 

得業 

最訓 

近練 

五四 

年十 

內小 

農時 

業以 

主上 

管證 

機明 

關文 

農件 

業者 

合 

作 

農 

場 

1 

身分證明文件（以下證件擇一檢附） (自備) V V V V V V V 

(1)身分證影本         

(2)戶口名簿影本         

(3)戶籍謄本         

(4)印鑑證明         

(5)合作農場設立登記證明影本、代表人身分證明影本及場員名冊影本         

2 
申租土地登記謄本、地籍圖謄本（受理機關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，
得免由申租人檢附）【詳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

地政事務所 
V V V V V V V 

3 地號內部分承租者另附承租暨實際耕作位置圖(一式兩份) (自備) V V V V V V V 

4 實際耕作切結書 (自備) V V V V V V V 

5 毗鄰耕地實際耕作所有權人(承租人)切結書 (自備)   V V    

6 

82 年 7 月 21 日前已實際耕作之現耕人或繼受其耕作之現耕人，應檢附
證明文件，以下擇一檢附【詳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

(自備) 
V 

 
     

(1)當地農、漁會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         
(2)當地村里長之證明（含出具人身分證明文件及政府機關出具於 82 年 7

月 21 日前曾任職村里長證明文件影本） 
 

 
 

     

(3)毗鄰土地所有權人之證明（含出具人身分證明文件、82 年 7 月 21 日
前已取得該毗鄰土地所有權之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
本） 

 
 

 

     

(4)毗鄰土地承租人之證明（含出具人身分證明文件、82 年 7 月 21 日前
已承租該毗鄰土地租約影本、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。但毗鄰土
地係向放租機關租用者，得免檢附租約影本） 

 
 

 
     

7 

申請人係繼受耕作之現耕人者，除檢附上述原使用人於 82 年 7 月 21 日
前已實際耕作使用之證明文件外，另應檢附申租人為繼受人之證明文
件，以下擇一檢附【依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

(自備) 
V 

 
     

(1)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權利移轉相關證明文件         

(2)經申租人與讓與人共同說明其繼受關係，並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文
件 

 
 

 
     

(3)載明確與讓與人間有繼受關係，如有虛偽不實，無條件同意放租機關
撤銷租約，除願負法律責任，並交還土地外，所繳租金及歷年使用補
償金等費用不要求退還，絕無異議，並經公證人認證之切結書 

 
 

 
     

8 
毗鄰耕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（受理機關能以電子處理
達成查詢者，得免由申租人檢附）【詳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

地政事務所 
 

 
V     

9 
毗鄰耕地之土地登記謄本（受理機關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由
申租人檢附）及租賃契約書影本（但毗鄰耕地係向放租機關租用者，得
免予檢附）【詳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

地政事務所 
 

 
 V    

10 
毗鄰耕地之地籍圖謄本（受理機關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由申
租人檢附）【詳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

地政事務所 
 

 
V V    

11 農業學校有關系科畢業之證明文件影本【詳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(自備)     V   

12 
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輔導青年農民之證明文件、與農場所有或經營者
同一戶籍之全戶戶籍謄本 

(自備)  V   V   

13 家庭農場土地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(自備)        

14 
最近 5 年內農業主管機關農業專業訓練 40 小時以上訓練課程紙本結業
證書影本【詳注意事項第 12 點】 

農委會及
其所屬機
關、各直轄
市、縣(市)
政府 

 

 

   V  

14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(自備) V V V V V V V 

 



編號  鄉鎮市別　   段　 小段　 地號　
面積

（平方公尺）

使用分區

使用地類別
備註

1 竹山 大坑 頂林 61-6 243.00
山坡地農業區

農牧用地

已有實際耕作之第一順位放

租對象1人提出承租申請。

2 竹山 大坑 頂林 61-12 498.00
山坡地農業區

農牧用地

已有實際耕作之第一順位放

租對象1人提出承租申請。

3 竹山 大坑 頂林 61-13 610.00
山坡地農業區

農牧用地

已有實際耕作之第一順位放

租對象1人提出承租申請。

4 竹山 大坑 頂林 61-14 185.00
山坡地農業區

農牧用地

已有實際耕作之第一順位放

租對象1人提出承租申請。

南投縣政府公告自114年12月20日起至115年2月3日止受理承租申請暨徵詢異議縣有耕地清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1 頁





自 任 耕 作 切 結 書 

立切結書人為申請承租南投縣        鄉鎮(市) 

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地號   筆縣有耕地，面積     

公頃，確係自任耕作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，

並無條件同意放租機關撤銷或終止租約，所繳租金及歷

年使用補償金不予退還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切結書。 

 

此  致 

 

南投縣政府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址：  

電 話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 國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承 租 土 地 未 逾 承 租 面 積 上 限 切 結 書  

 

有關「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」第 7 條及「山坡地保育利用

條例」第 20 條規定：「國有耕地之承租人，其承租面積每戶合計

不得超過 5 公頃。但得視土地坵形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

加。…。」、「公有宜農、牧、林山坡地，放租或放領予農民者，

其承租、承領面積，每戶合計不得超過 20公頃。但基於地形限

制，得為 10%以內之增加。…。」1 事，本人所承租公有土地，

確實未超過上開規定之面積上限。  

以上如有虛偽不實或損害第三人之情事，本人願負完全法律

責任，並認租約無效或依約依規終止租約，交還土地，絕無異議，

特立此切結書。 

此  致 

 

南投縣政府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址：  

電 話： 

中  華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毗鄰耕地實際耕作所有權人(承租人)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為申請承租南投縣        鄉

鎮(市)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地號   筆縣有耕

地，面積      公頃，確係為毗鄰耕地耕作

人，土地座落：       鄉鎮(市)      段      小

段      地號，自任耕作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如

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，並認租約無

效，交還耕地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切結書。 

 

此  致 

南投縣政府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址：  

電 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